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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臺北市文山區實踐段二小段667地號機關用地為社福

及機關用地細部計畫案」公開展覽說明會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3年9月21日(星期六)上午10時整 

二、 地點：樟新區民活動中心10樓大廳(文山區一壽街22號10樓) 

三、 主席：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吳金龍主任秘書 

四、 出席單位：詳簽到表 

五、 主席致詞 

各位女士、先生大家早安，今天是都市發展局辦理「變更臺

北市文山區實踐段二小段667地號機關用地為社福及機關用地細

部計畫案」公開展覽說明會，本案已於113年8月29日開始公展，

依都市計畫法規定，在公展期間應召開說明會說明計畫內容，

並蒐集民眾對於本案的意見。待會請委辦單位先說明，之後讓

大家提問，現場可以回答的問題會先回答，涉及政策或其他局

處的議題，會將議題帶回研議並請各局處協助回復。 

六、 申請單位報告：(略) 

七、 發言摘要及出席單位回應說明： 

(一) 樟新里歐陽禾英里長 

興建樟新水岸社宅時曾承諾提供托老托幼、在地里保障

名額以及日照中心，但以上承諾皆未實現，希望第二處社宅

可以兌現相關社會福利設施，包含健身房、在地里社宅保障

名額、青銀換居等。 

另外交通問題，樟新水岸社宅明年將新增300至400位住

戶，僅靠樟新街及一壽街難以消化交通尖峰流量，新社宅若

是入住後再新增300至400位居民，將如何消化新增之交通流

量？另外木新路三段303巷有塊空地，希望儘速開發，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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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臨接的道路可解決交通問題，並期待該地成為樟新里新地

標。 

(二) 樟文里林淑珠里長 

文山區為社宅數量最多之行政區，且本案基地曾由市場

處評估作木新中繼市場使用，若現改為社宅將影響攤商營生

及居民日常生活。另明義里已有3,000戶社會住宅，其入住

率低，興建中之社會住宅仍有2,000戶，故本案基地不應再

設置社宅，應先作為中繼市場使用。此聲明已有36位里長連

署，聲明書請都發局收下，希望案址先作中繼市場使用，使

用完畢後再歸還樟新里，由樟新里活化使用。同時期望未來

進行決策時程序將更為透明，向居民廣徵意見。 

(三) 樟樹里陳再炯里長 

1. 明義里已有3,000戶社會住宅，興建中還有2,000戶，且文

山區仍有多處戶數較少之社會住宅，文山區社宅總數是否

接近10,000戶？想請問臺北市如何分配社宅位置與戶數？

本案基地提供之89戶社宅可提供多大效益？ 

2. 攤商需要銷售空間、居民需要便利的生活，坐公車到景美

市場或木柵市場購物，再提重物回家將造成不便及危險，

故本案基地有作為中繼市場之急迫性。 

(四) 樟林里陳文乾里長 

本案基地周邊已有戶數可觀之社會住宅，基地應以其他

使用為優先考量。 

(五) 民眾一 

1. 相信決策過程中已包含民眾參與之程序，但希望更加公開

透明，使居民更易接收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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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何木柵地區有數量如此龐大的社會住宅？規劃作為社宅

使用時是否曾經評估過交通衝擊？ 

3. 樟新里里民不如周邊里民期望本案基地作為中繼市場使用，

請市府持續盤點其他適合之土地。 

(六) 民眾二 

去（112）年9月13日市場處曾經開說明會，會上該處表

示基地屬於市場處，規劃作為中繼市場使用，為何今天說98

年已變更為機關用地？市場處與都發局皆屬於市府單位，本

案基地作為中繼市場或社宅是否應有統一說法？  

(七)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住宅企劃科 

1. 回應歐陽里長提及當地里民社宅保障名額的加籤制度，過

去曾經實施在地里申請加籤機制，但因地區優先保障比例

制度遭監察院糾正，現行雖無針對在地里民加籤，但仍保

留在地區里30%之保障名額。 

2. 社宅戶數分配部分，區位選擇首先以公有土地為主，另明

義里社會住宅戶數較多之原因，係因其多改建自安康平宅。

而目前臺北市社會住宅最多的行政區為南港區，規劃3,900

戶，文山區規劃3,000戶。 

3. 98年市場處已說明本案基地並無使用需求，故本府變更本

案土地使用分區為「機關用地」，另規劃其他使用。針對

本案都市計畫變更及相關規劃意見，市府都會蒐集納入都

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參考。 

(八)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規劃科 

1. 今日市場處並未列席，但會前曾與市場處確認過中繼市場

規劃相當受到重視，目前仍在規劃及評估階段，後續若有

需求，也會請市場處於本案都委會審議時至會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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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機關用地的使用必須有機關進駐，相信里民對本案基地有

社福設施等期許，本次規劃變更為社福及機關用地，後續

利用將更有彈性。興隆路之興岩社福大樓也是社福及機關

用地。 

3. 本局將帶回樟文里林里長的陳情書，另現場也有陳情意見

表，市民朋友如有意見都可以提出，手寫或線上填寫皆可，

屆時市都委會將參考陳情意見進行審議。 

(九) 樟文里林淑珠里長 

若是98年已變更為機關用地，為何去(112)年9月13日，

甚至到今(113)年2月26日仍在討論本基地作中繼市場使用，

木新市場提供臺北市民購物機能、影響攤商生計，中繼市場

需求實屬急迫（備註：會後林里長要求本次說明會紀錄請函

發予今日出席之里辦公處，並請都委會通知今日與會里長出

席本案市都委會）。 

(十) 主席 

1. 今日為都市計畫變更公開展覽說明會，向民眾說明都市計

畫變更的方案、蒐集民眾意見，並非建築規劃定案後才向

各位說明。 

2. 市場處應是曾經考量將本案基地作為中繼市場選項之一，

因此去(112)年9月13日向各位說明政策、蒐集意見，仍屬

研議階段，提出使用建議後須由府級確定才會公告最終使

用方式。 

3. 以社會住宅而言，利用公有土地興建為土地取得最有效率

的方式，臺北市土地資源有限，即使是89戶也需要把握。

我們了解社會住宅勢必對當地帶來影響，本案將於都市計

畫委員會、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進行審議，希望能將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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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至最低。且社宅屬於公共設施，後續亦會開放停車位供

公眾使用。 

4. 目前社宅入住率達95%以上，已接近滿租，剩餘空置房多數

為契約轉換期間的整理、點交等準備時間。 

(十一) 樟樹里陳再炯里長 

1. 剛剛答復南港區規劃3,900戶、文山區規劃3,000戶社會住

宅是從甚麼時間點起算？是蔣萬安市長任期內之規劃？ 

2. 我們曾問過市場處哪裡是中繼市場最適合的基地，市場處

回應就是本案基地，另外也有另一處位於國小旁，但面積

較小、坵塊不方正，可容納攤位不多。考量居民及攤商效

益、國小學童上下學安全學習環境，本案基地應先作為中

繼市場，待後續無需求時再另行規劃。 

(十二) 樟新里歐陽禾英里長 

考量環境成本，樟新里堅決反對本案基地作為中繼市場，

若未來社宅規劃可同時提供社會福利設施供當地里民及長者

使用，地方相對較能接受。 

八、 會議結語 

謝謝各位今日參與，本案公開展覽日期為113年8月29日至

113年9月27日，共計30天，若市民朋友有任何意見，都可於公

展期間透過線上陳情系統或填寫紙本意見表提出，屆時將作為

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參考。今日各位里長及民眾所提意見，

本局將作成紀錄，也會把說明會紀錄函發予今日出席里長之里

辦公處，今天說明會到此結束，感謝大家。 


